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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公職人員制度 增強公務員隊伍發展動力

近年，當局為了更好的推進公職隊伍建設，積極提升公務員綜合素質，
不但通過優化招聘機制，著力提高人力資源配置效能，也一直致力於推行
「精兵簡政」，以達到人力及業務整合、優化部門框架提升工作效能的
目的。但是由於現時的公務員退休制度以及相關公職制度的滯後性，導
致人員流動渠道嚴重堵塞，令公務員隊伍的發展裹足不前。

例如現行《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》第 263 條規定，人員須具為退
休效力而計算的服務時間滿 30 年，方可聲明願意退休或申請退休。然而，
隨著社會的發展，市民對於公共服務的需求日漸增多，導致部分公務人
員的行政工作量、體力、效率的要求也不斷增加。五六十歲的公職人員
在長期高壓的情況下，已經出現身體、心理的健康問題，尤其部分公職
人員還需要照顧長期患病的家庭成員，難以再有精力同時兼顧家庭和工
作，因此有意提前退休。但是由於政策缺乏人性化和對實際情況的考量，
導致不少有意退休別無他選，只能硬頂上，繼續工作。

另外，2007年當局推出“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”以取代之前的“退休及撫恤
制度”，致使現時一直實行新舊兩種制度的局面。然而兩種計算年資的方
式有明顯的區別，其中“退休及撫恤制度”所計算的年資是不包含以散位
或合約形式進入公職單位的工作的時間。因此導致兩種制度下，公務員
實際任職時間有明顯的區別。不少“退休及撫恤制度”下的公務員任職年
資是已完全達到或超過30年，然而受到舊有制度的限制也只能繼續堅持
工作，也因年資的計算方式的差別導致其難以根據自身意願選擇退休。

現時，退休制度缺乏彈性，不但讓公職隊伍難進難出，影響公務員士氣，
同時也阻礙新鮮血液向上流動，若長此以往很容易陷入死循環，也影響
公共部門整體素質以及公務員隊伍活力的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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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此，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，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楚、準確、連貫
和完整的回覆：

隨著社會發展以及行政工作量不斷增加，一些五六十歲的公職人員在1.
長期高壓的情況下，已經出現身體和心理健康的問題，部分公職人員
還需要照顧長期患病的家庭成員，難以再有精力同時兼顧家庭和工作。
針對此情況，當局會否考慮實際情況，制定其他退休計劃以及優化退
休申請的條件，讓這些已經實際服務超過20年及以上的公職人員，
在經過情況評估後可以向其所屬部門申請退休？
考慮到上述情況，當局會否考慮彈性化處理公務員退休的需求，在計2.
年資不計算供款的情況下，讓“退休及撫恤制度”下的公務員，能夠從
其進入公職單位任職開始計算年資，讓符合退休年資要求的公務員能
夠自願選擇退休，騰出空缺，讓年輕一代有更多進入公職單位機會，
實現自我價值？
因應社會發展需要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模式的轉變，當局也不斷完善3.
《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》及相關法規的修訂工作，透過整合不
同調動方式及拓展適用範圍，增強人員調動制度的靈活性。請問特區
政府推進的人員調動制度的落實情況和推行效果如何？除了人員的合
理調動外，當局會否考慮增加合同位向實位流動的方式，促進公務員
團隊穩定良好的發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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